
2015年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教职工医疗保险方案简介

1、保险期间

自二零一五年四月一日零时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二十四时止。
保险责任

	保险项目
	责任简介
	免赔额
	赔付比例
	保险金额
	保险费

	意外残疾
	因意外事故造成伤害，按对应的伤残比例给付保险金
	0元
	按伤残比例赔付
	10000元
	260元

	意外烧烫伤
	
	0元
	按烧烫伤比例赔付
	
	

	意外身故
	
	0元
	100%
	
	

	门急诊医疗
	因意外或疾病发生的社保范围内的合理医疗费用
	480元
	70%
	1400元
	

	住院医疗
	
	0元
	70%
	2600元
	

	重大疾病
	在保险期间内初次罹患31种重大疾病之一的即可按保额给付
	0元
	100%
	15000元
	


      (注：每次去医院就诊需持上海医保卡,去上海教育工会指定医院就诊)
理赔材料
门急诊：个人索赔申请单；

        社保卡（或身份证）复印件；

        门急诊发票原件（含费用明细）；

        发票对应的病历。

住院：个人索赔申请单；

     社保卡（或身份证）复印件；

     住院发票原件；

     住院费用明细清单复印件；

     出院小结复印件；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三方已报销凭证（如：上海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总工会报销回执单）

                   注：如需退还发票，还需同时提供发票复印件

其他服务

承保后，派专人到学校定时定点收取理赔，理赔集中的月份可根据学校和广大教职工要求增派服务人员；

承保后，新华保险会制作统一的教职工保险理赔服务手册，以便教职工随时查阅；

如投保时告知手机号码，理赔结果可用短信的方式及时通知到教师本人。
承保后，新华保险设专属服务人员和查询热线，以便于广大教职员工及时查询理赔进度及咨询理赔款到账情况：

专属服务人员：田国胜 021-61906401、13818246561

朱传伟 021-61906416、13621608725

新华鼎同自强校，先忧后乐基业牢！

